
 

标段编号：  2405-440343-04-01-608611002001 

 

深圳市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
文件

 

标段名称： 坪葵路沿线恢复及绿美项目（施工） 

 

投标文件内容： 资信标文件 

 

投标人： 金中天水利建设有限公司 

 

日期： 2026年02月0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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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信标要求一览表（如有） 

序号 资信要素名称 有关要求或说明 

1 
备注（请各投

标人注意） 

1.资信要素不进行评审，但可作为票决入围、票决定标的重要

参考资料，请投标人认真填报，要求投标人将资信要素部分以

业绩的形式上传，其真实性通过公示予以监督。 2.资信要素部

分严格按照招标文件“第三章 招标人对招标文件及合同范本的

补充/修改”附表填写，无需盖章。 3.投标人根据资信要素自

行统计。为方便招标人整理汇总各投标人资信要素信息，请各

投标人提供《资信要素一览表》。（按附件 1资信要素一览表

要求提供） 4.投标人应将资信要素部分以业绩文件的形式上

传，业绩文件应单独生成，如资信标内容与业绩文件不一致的

情况，以业绩文件内容为准。若未提供业绩文件，以资信标文

件内容为准。 

   

备注：资信要素不进行评审，真实性通过公示予以监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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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资信要素一览表 

资信指标要素要求及需提供材料详见下表，投标人应严格按照附表要求按实填报 

资信要素名称 有关要求或说明 

企业资质 
投标人企业资质相关情况。 

注：1、提供企业资质证书扫描件，原件备查。 

项目负责人资格（含

近 12 个月社保） 

1.提供项目负责人的注册建造师（市政公用工程专业）证书原件扫

描件； 

2.提供项目负责人近 12 个月（本工程截标之日前 12 个月）社保证

明扫描件（如截标之日前一个月的社保材料因社保部门原因暂时无

法取得，则可以往前顺延一个月）（原件扫描件或复印件加盖投标

人公章扫描件）。 

企业近五年(从本工

程截标之日起倒推)

同类工程【业绩类

别:市政公用工程】

施工业绩(不超过五

项) 

投标人近五年【从本工程截标之日起倒推，以竣工验收报告上载明

的最晚时间为准】，承担的同类工程施工业绩【业绩类别:市政公用

工程】情况： 

注：1.业绩证明材料须同时提供施工合同（需包含封面和完整的协

议书）、竣工验收报告；未同时提供证明材料的，不予计取；若施

工合同或竣工验收报告无法体现业绩类别：市政公用工程，还需提

供合同发包人盖章的证明，否则不予计取；无法判定竣工验收时间

为近五年业绩的不予计取。 

2.金额以合同金额为准，合同未体现的以中标通知书金额为准。 

3.合同名称与竣工验收报告名称不一致或合同发包人与验收报告建

设单位不一致，需提供相关资料证明，未提供证明材料不予计取。 

4.业绩证明材料均需提供原件扫描件，若扫描件不清晰或印章不清

晰的，投标人需在规定时间内及时澄清，否则不予计取。 

5.业绩提供不超过五项，如提交业绩超过五项的,按顺序选择前五项

进行清标认定。 

6.本项目企业业绩类别需为：市政公用工程，投标人申报业绩中定

义模糊的业绩类别，招标人将依据自己的判断来进行界定，不再向

投标人进行解释说明，投标人在业绩申报时应充分考虑对“业绩类

别”定义理解偏差所带来的风险。 

项目负责人近五年

(从本工程截标之日

起倒推)同类工程

【业绩类别:市政公

用工程】施工业绩

(不超过五项) 

项目负责人近五年【从本工程截标之日起倒推，以竣工验收报告上

载明的最晚时间为准】，担任项目负责人的施工业绩【业绩类别：

市政公用工程】情况： 

注：1.业绩证明材料须同时提供施工合同（需包含封面和完整的协

议书）、竣工验收报告；未同时提供证明材料的，不予计取；若施

工合同或竣工验收报告无法体现（业绩类别：市政公用工程），还

需提供合同发包人盖章的证明，否则不予计取；无法判定竣工验收

时间为近五年业绩的不予计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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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施工合同或竣工验收报告需体现拟派项目负责人姓名和职务，若

施工合同或竣工验收报告无法证明此业绩作为项目负责人的业绩，

还需同时提供合同发包人出具的职务证明，否则不予计取。若合同

与竣工验收报告体现的项目负责人不一致，以竣工验收报告为准。 

3.金额以合同金额为准，合同未体现的以中标通知书金额为准。 

4.合同名称与竣工验收报告名称不一致或合同发包人与验收报告建

设单位不一致，需提供相关资料证明，未提供证明材料不予计取。 

5.业绩证明材料均需提供原件扫描件，若扫描件不清晰或印章不清

晰的，投标人需在规定时间内及时澄清，否则不予计取。 

6.项目负责人业绩提供不超过五项，如提交业绩超过五项的,按顺序

选择前五项进行清标认定。 

7.本项目项目负责人业绩类别需为：（市政公用工程），投标人申

报业绩中定义模糊的业绩类别，招标人将依据自己的判断来进行界

定，不再向投标人进行解释说明，投标人在业绩申报时应充分考虑

对“业绩类别”定义理解偏差所带来的风险。 

投标人企业性质承诺 

投标人提供《企业性质承诺书》原件扫描件。 

注:请按招标文件第三章格式提供。未提供企业性质承诺书的，则在

清标时将投标单位列为“未体现企业性质”。 

备注（请各投标人注

意） 

1.资信要素不进行评审，但作为票决入围、票决定标的重要参考资

料，请投标人认真填报，要求投标人将资信要素以业绩文件的形式

上传，业绩文件应单独生成，其真实性通过公示予以监督。 

2.资信要素部分严格按照招标文件“第三章 招标人对招标文件及

合同范本的补充/修改”附件一填写，无需盖章。 

3.请按要求填写，无需盖章，所有附件资料必须清晰可见，否则招

标人可做无效资料处理。 

4.投标人应将资信要素部分以业绩文件的形式上传，业绩文件应单

独生成，如资信标内容与业绩文件不一致的情况，以业绩文件内容

为准。若未提供业绩文件，以资信标文件内容为准。 

注：请按要求填写，无需盖章，所有附件资料必须清晰可见，否则招标人可做无效资料

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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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信要素一览表填报模板 

资信要素名称 填报模板 备注 

企业资质 
企业资质为：市政公用工程施工

总承包一级 
1、企业资质证书扫描件，原件备查。 

项目负责人资

格（含近 12

个月社保） 

项目负责人：刘玉海（姓名） 

项目负责人资格：二级建造师注

册证书【市政公用工程】 

项目负责人社保：2025 年 02 月

XX 日-2026 年 01 月 XX 日 

1、证明资料要求：投标人需对业绩文

件中的投标单位名称、项目负责人姓

名、资格、社保要求时间进行标记。 

2、证明资料页码（以标书查看器打开

业绩文件下方显示页码为准）依据文

件顺序标注，包括： 

（1）项目负责人社保页码；P13-14 

（2）项目负责人资格页码。P7 

企业近五年

(从本工程截

标之日起倒

推)同类工程

（业绩类别: 

市政公用工

程）施工业绩

(不超过五项) 

1.验收时间：2023 年 05 月 22

日，厦门新机场西片区市政配套

道路一期工程工程（工程名

称），合同价：23594.02 万元。 

2. 验收时间：2025 年 11 月 28

日，广州重大装备制造基地（大

岗）中船中路工程

（K6+350~K8+020 段）施工总承

包工程（工程名称），合同价：

15756.85 万元。 

3. 验收时间：2024 年 07 月 26

日，大沥镇海景大道（桂和路-广

三铁路）道路工程工程（工程名

称），合同价：6194.22 万元。 

4. 验收时间：2021 年 09 月 10

日，佛山市裕和路与规划北滘环

镇北路连接线道路工程(K0+465~ 

K0+640)工程（工程名称），合同

价：4816.02 万元。 

5. 验收时间：2024 年 01 月 19

日，海南（昌江）清洁能源高新

技术产业园核电关联及新材料产

业先导区区域规划道路一横路项

目工程（工程名称），合同价：

2800.62 万元。 

1.证明资料要求：投标人需对业绩文

件中的工程名称、合同签订主体单位

及日期、合同金额、验收时间、验收

结论进行标记。 

2.证明资料页码（以标书查看器打开

业绩文件下方显示页码为准）依据文

件顺序标注，包括： 

（1）企业业绩页码按合同在业绩文件

中下方显示的页码；P15-69 

（2）验收证明材料页码；P15-69 

（3）指标数据页码；P15-69 

（4）工程名称变更材料页码（如

有）。P15-69 



 

5 

项目负责人近

五年(从本工

程截标之日起

倒推)同类工

程（业绩类

别: 市政公用

工程）施工业

绩(不超过五

项) 

1. 验收时间：2024 年 01 月 19

日，海南（昌江）清洁能源高新

技术产业园核电关联及新材料产

业先导区区域规划道路一横路项

目工程（工程名称），合同价：

2800.62 万元。 

2. 

3. 

4. 

5. 

1.证明资料要求：投标人需对业绩文

件中的工程名称、合同签订主体单位

及日期、合同金额、项目负责人姓

名、验收时间、验收结论进行标记。 

2.证明资料页码（以标书查看器打开

业绩文件下方显示页码为准）依据文

件顺序标注，包括： 

（1）项目负责人业绩页码按合同在业

绩文件中下方显示的页码；P70-81 

（2）验收证明材料页码；P70-81 

（3）指标数据页码；P70-81 

（4）工程名称变更材料页码（如

有）。P70-81 

投标人企业性

质承诺 

投标人提供《企业性质承诺书》

原件扫描件。 

注:请按招标文件第三章格式提

供。未提供企业性质承诺书的，

则在清标时将投标单位列为“未

体现企业性质”。 

根据招标文件第三章招标人对招标文

件及合同范本的补充/修改 中格式提

供。 

备注（请各投

标人注意） 
 

1.资信要素不进行评审，但作为票决

入围、票决定标的重要参考资料，请

投标人认真填报，要求投标人将资信

要素以业绩文件的形式上传，业绩文

件应单独生成，其真实性通过公示予

以监督。 

2.资信要素部分严格按照招标文件

“第三章 招标人对招标文件及合同

范本的补充/修改”附件一填写，无需

盖章。 

3.请按要求填写，无需盖章，所有附

件资料必须清晰可见，否则招标人可

做无效资料处理。 

4.投标人应将资信要素部分以业绩文

件的形式上传，业绩文件应单独生

成，如资信标内容与业绩文件不一致

的情况，以业绩文件内容为准。若未

提供业绩文件，以资信标文件内容为

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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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企业资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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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项目负责人资格（含近 12 个月社保） 



 

8 

 



 

9 



 

10 



 

11 



 

12 

 



 

13 



 

1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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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企业近五年(从本工程截标之日起倒推)同类工程【业绩类别:市政

公用工程】施工业绩（不超过五项） 

序号 工程名称 合同价（万元） 验收时间 

1 
厦门新机场西片区市政配套道路一期

工程 
23594.02 2023 年 05 月 22 日 

2 

广州重大装备制造基地（大岗）中船

中路工程（K6+350~K8+020 段）施工

总承包 

15756.85 2025 年 11 月 28 日 

3 
大沥镇海景大道（桂和路-广三铁

路）道路工程 
6194.22 2024 年 07 月 26 日 

4 
佛山市裕和路与规划北滘环镇北路连

接线道路工程(K0+465~ K0+640) 
4816.02 2021 年 09 月 10 日 

5 

海南（昌江）清洁能源高新技术产业

园核电关联及新材料产业先导区区域

规划道路一横路项目 

2800.62 2024 年 01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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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、厦门新机场西片区市政配套道路一期工程 



 

17 



 

18 



 

19 



 

20 



 

21 



 

22 



 

23 



 

24 



 

25 



 

26 



 

27 



 

28 



 

29 

 

 



 

30 

3.2、广州重大装备制造基地（大岗）中船中路工程（K6+350~K8+020

段）施工总承包 

 



 

31 



 

32 



 

33 



 

34 



 

35 

 



 

36 



 

37 



 

38 



 

39 



 

4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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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、大沥镇海景大道（桂和路-广三铁路）道路工程 

 



 

42 



 

43 



 

44 



 

45 



 

46 



 

47 



 

48 



 

49 



 

5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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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、佛山市裕和路与规划北滘环镇北路连接线道路工程（K0+465~ 

K0+640） 



 

52 



 

53 



 

54 



 

55 



 

56 



 

57 



 

5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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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5、海南（昌江）清洁能源高新技术产业园核电关联及新材料产业先导区

区域规划道路一横路项目 



 

60 

 



 

61 



 

62 



 

63 



 

64 



 

65 



 

66 



 

67 



 

68 



 

6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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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项目负责人近五年(从本工程截标之日起倒推)同类工程【业绩类

别:市政公用工程】施工业绩（不超过五项） 

序号 工程名称 合同价（万元） 验收时间 

1 

海南（昌江）清洁能源高新技术产业

园核电关联及新材料产业先导区区域

规划道路一横路项目 

2800.62 2024 年 01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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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、海南（昌江）清洁能源高新技术产业园核电关联及新材料产业先导区

区域规划道路一横路项目 



 

72 

 



 

73 



 

74 



 

75 



 

76 



 

77 



 

78 



 

79 



 

80 



 

81 

 

 



 

82 

五、投标人企业性质承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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